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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15日、5

月16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5日、5月16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于2023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同意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已于

2025年3月3日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

不存在差异。 该次实际回购公司股份577.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回购最高

价格10.81元/股， 回购最低价格6.46元/股， 回购均价8.66元/股， 使用资金总额4,

999.18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事项尚在

筹划阶段，未正式委托相关中介服务机构。

除前述事项外，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

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

注入、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5日、5月16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二）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

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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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 “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1日（周三）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

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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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7、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鲍洪星先生主持。

8、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95名，代表股份数量为2,

341,615,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2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400,02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09%；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为89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941,594,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19%；

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94名，代表股份数量为941,615,20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雷萌先生和刘洁

女士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3,83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8％；反对6,487,

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1％；弃权1,29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3,83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39％；反对

6,487,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0％；弃权1,290,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1％。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3,810,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7％；反对6,474,

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5％；弃权1,3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3,810,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11％；反对

6,474,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76％；弃权1,330,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3％。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3,730,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3%；反对6,601,

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9%；弃权1,2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3,730,0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6%； 反对6,

601,6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1%； 弃权1,28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3%。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3,865,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90%；反对6,468,

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3%；弃权1,2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3,865,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0%；反对

6,46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70%；弃权1,280,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0%。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7,430,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42%；反对13,388,

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7%；弃权7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27,430,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36%；反对

13,388,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8%； 弃权79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6%。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3,040,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8%；反对7,415,

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1,1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3,040,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93%；反对

7,415,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6%；弃权1,15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1%。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在2025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1,418,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34%；反对39,229,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3%；弃权9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01,418,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10%；反对

39,229,0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61%； 弃权968,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8%。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为1,400,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53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2%；反对7,668,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4%；弃权1,4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2,53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2%；反对

7,66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4%；弃权1,416,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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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储开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

实际出席7人，通讯出席4人（薛炳海先生、蒋海英女士、黄德春先生、卢华威先生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任期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

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信永中和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公司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契约化2023年度考核及2021-2023年

任期考核结果兑现细则的议案》。

根据《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契约化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修订稿）》要

求，对我司经理层成员中分管业务单位的副职领导实行2023年任期制契约化考核。 董事会同意

公司经理层成员2023年任期制契约化绩效考核及2021-2023年任期考核结果兑现细则。

公司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1票。 关联董事储开荣先生回避表决。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变更证券简称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

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以上议案。现综合考虑，公司决定终止变更证券简称、英文简称，即公司证券简称仍为“弘业

期货” ，英文简称仍为“Holly� Futures” ，保留对公司名称的变更以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内

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

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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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用期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

截止2024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59人，注册会计师1780人。 签署过证券服

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700人。

信永中和2023年度业务收入为40.4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30.1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为9.96亿元。 2023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64家，收费总额4.56亿元，涉及的主要

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文化和体育娱乐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建筑业等。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8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

之和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除乐视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之外，信永中和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

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

管理措施17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和纪律处分0次。 53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

罚0次、行政处罚5次、监督管理措施17次、自律监管措施10次和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石柱先生，1995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13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10家。

拟担任质量复核合伙人： 崔巍巍女士，2007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6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06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5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刘雅璇女士，2016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20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19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

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

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信永中和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将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综合考虑信永中和提供审计服

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工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以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协

商确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信永

中和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核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通过对信永中和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

况及独立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审查和分析论证，认为信永中和及拟签字会计师具备胜任公

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专业资质与能力，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

用期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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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弘业期货” ）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并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

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全称由“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苏豪弘业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由“Holly� Futures� Co.,� Ltd.” 变更为“Soho� Holly� Futures�

Co.,� Ltd.” ，证券简称由“弘业期货” 变更为“苏豪期货” ，英文简称由“Holly� Futures” 变更

为“Soho� Futures”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号）、《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号），于2024年6

月29日披露的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号）。

现综合考虑，公司决定终止变更证券简称、英文简称，即公司证券简称仍为“弘业期货” ，英

文简称仍为“Holly� Futures” ，保留对公司全称的变更以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

二、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变更证券简

称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终止变更证券简称及英文简称不会对公司生产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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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四川省德阳

市珠江东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52,891,2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晓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陈飞翔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876,290 99.8922 3,847,126 0.0826 1,167,800 0.025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8,027,490 99.8954 3,847,526 0.0826 1,016,200 0.022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795,290 99.8904 4,056,326 0.0871 1,039,600 0.02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8,001,890 99.8949 3,852,126 0.0827 1,037,200 0.022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494,890 99.8840 4,445,026 0.0955 951,300 0.020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895,190 99.8926 3,848,426 0.0827 1,147,600 0.024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535,969 91.4469 19,547,213 8.0688 1,173,000 0.48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582,716,

895

99.0824 4,445,026 0.7558 951,300 0.1618

7

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报告的议案

221,535,

969

91.4469 19,547,213 8.0688 1,173,000 0.48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均获得通过。

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涉及的相关股东均已回避表决，议案获得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娟、谷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3042�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5-019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A座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辉先生

7、会议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7,546,16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26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204,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80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42,16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457％。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2,

1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9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2,1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09％。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济南）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0％；反对38,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4％；反对4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4％；反对4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7％；反对34,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550％；反对3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14％；弃权2,5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4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4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92％；反对4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3％；弃权2,5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2％；反对43,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58％；反对4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06％；弃权2,5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8,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3％；反对4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2％；弃权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8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657％；反对4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3％；弃权2,6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1％。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上海有限公司、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股份59,254,000股。

9、审议并通过《关于与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7％；反对43,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3％；弃权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6,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58％；反对4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06％；弃权2,5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上海有限公司、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股份59,254,000股。

10、 审议并通过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9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5％；反对43,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1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96％；反对4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11％；弃权11,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3％。

11、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9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1％；反对43,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11,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892％；反对4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11％；弃权11,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97％。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一2027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50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7％；反对34,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550％；反对3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14％；弃权2,5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周小方、张丛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189� � � � � � � � �证券简称：泉阳泉 公告编号：临2025一023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96号文《关于核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

准，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中国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魏方、赵立勋、吉林省吉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亚

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62,100,000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2,280,000.00元，扣减发行费用6,570,000.00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415,71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8年2月8日到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8]22040002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泉阳泉生产基地（二厂区）生产配套用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吉林森工集团泉

阳泉饮品有限公司于近日在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大路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账

户，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账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专项用途

1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西安大路支行

22050145010009330138

“泉阳泉生产基地（二厂区）生产

配套用房”

（二）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公

司与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于近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丙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经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二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22050145010009330138，截至协议签订日，专户余额为零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泉阳泉生

产基地（二厂区）生产配套用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该专户存入资金金额累计上限为4,953.00万元（大写：肆仟玖佰伍拾叁万元整），相关资金

需由甲方一在乙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22050145010009330059）转至甲方二在乙

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22050145010009330138）。

为满足使用需求，该专项账户须开通网银，乙方应配合办理网银开通，丙方有权对网银资

金往来明细等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

二、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者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一存放于甲方二募集资金专户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

使用履行督导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一、甲方二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王丹丹、王维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一、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二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3,000万元的，甲方二应当及

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主

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一、甲方二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及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依法销户且“泉阳泉生产基地（二厂区）生产

配套用房” 项目结项后终止。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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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 “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公司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

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15:3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吉艳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杨影霞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黄博先生将通过网络交流形式，就公司清洁能源、能源服务、特种气体业务发展情况与未来

战略规划，以及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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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可转债停止

转股和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0815 九丰定01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5/22

110816 九丰定02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5/22

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5月2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江西九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九丰定01”“九丰定02”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分

别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1、固定现金分红：拟定2024年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为500,202,698.80元（含税），加上2024

年半年度已派发的现金红利249,797,301.20元（含税），则2024年全年固定现金分红总额合计

750,000,000.00元；

2、特别现金分红：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同比增长28.93%，达

到特别现金分红条件，拟定2024年年度特别现金分红金额为30,000,000.00元（含税）。

综上，2024年年度拟分派现金红利合计530,202,698.80元（含税），即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预计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8317元（含税）。 则2024年度累计派发现金红利预计780,000,000.00元（含税），占2024

年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6.33%。

在实施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应分配股份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

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1、公司将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2025年5月2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详见公司将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

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期间，公司可转债“九丰定01”“九丰定02”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九丰定01”“九丰定02”恢复转股。

三、其他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依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约定，对公司可转债“九丰定01”

及“九丰定02” 的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2、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8103095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